××××人民检察院
勘验检查笔录
[bookmark: wh2]××检××技勘〔20××〕××号
一、基本情况：
勘检事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勘检起始时间：              勘检结束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
勘检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勘检环境情况：（天气、光线、温度、风向等）                  
现场指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到场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
勘检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到场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
勘检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到场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
见证人：                证件名称/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
见证人：                证件名称/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
其他人员：（包括笔录人、制图人、照相人、录像人、录音人、全程录音录像人等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勘检设备和软件工具的名称、型号、版本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勘检过程：
勘验/检查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发现、提取、分析、固定证据的形式、方法和步骤：
三、勘检结果：
（提取固定痕迹、物证情况，制图和照相的数量，录像、录音的时间）

附件：（现场照片、物证照片、设备照片、现场图、录音录像、物品列表等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现场指挥人：（签名）      年  月  日
勘　检　人：（签名）      年  月  日
见　证　人：（签名）      年  月  日
提取痕迹物证登记表（建议横向排版）

	序号
	名称
	基本特征
	数量
	提取部位
	提取方法
	提取人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注：本表为现场勘验笔录、检查笔录的组成部分

20××年×月×日
（院印）



[bookmark: _GoBack]制作说明

一、本文书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制作。为人民检察院在案件办理中，进行勘验检查时使用。
二、本文书所附提取痕迹物证登记表为勘验检查时，勘验检查人员提取痕迹物证时使用。需详细列明提取痕迹物证的名称、基本特征、数量、提取部位、提取方法、提取人，落款为检察院。
三、本文书一式二份，存检察卷、检察内卷各一份。
